
附件3-1.3：

东南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
教育基金会奖学金评定实施细则

根据《东南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修订）》《东南

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奖学金评审办法》（以下简称《评审办

法》）有关要求，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参评对象和申报条件

1. 本细则适用于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在籍全日制硕士、博士

研究生（不含委培、定向研究生）。

2. 申报条件

（1）符合《评审办法》中申报的基本要求；

（2）符合各项教育基金会奖学金申报条件。

二、评审机构与原则

1. 评审机构

（1）由学院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负责研究生教育基金会奖学

金评定实施细则的制定以及申诉的受理；

（2）由学院教育基金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具体的教育基

金会奖学金评审。评委会主任由党委书记或院长担任，评委由学

办根据《评审办法》在规定的评审教师库和在校学生内随机邀请，

评委会秘书由研究生辅导员担任。

2. 评审原则

（1）按附件2《东南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奖学金评审计

分标准》得出学生的各方面成绩，加权计算后得出总分，根据总



分的高低确定拟获奖人选。

硕士生：总分=学习成绩×0.2+学术创新能力成绩×0.5+学生

工作及志愿服务类成绩×0.3

博士生：总分=学术创新能力成绩×0.8+学生工作及志愿服务

类成绩×0.2

（2）硕博连读生在注册为博士研究生之前，按照硕士研究生

身份申请教育基金会奖学金，注册为博士研究生后，按照博士研

究生身份申请教育基金会奖学金。直博生在课程学分修完前按照

硕士研究生身份参与评定。

（3）已获得研究生教育基金会奖学金者，其申请时所用成果

不得作为再次申请时的成果使用。

（4）博士研究生申请时不得使用本科、硕士期间的成果，硕

士研究生不得使用本科期间的成果。

（5）硕士一年级不参评教育基金会奖学金。

三、评定程序

1. 学院学办发布评选通知，符合申请资格的研究生在规定时

间内提出申请，并填写提交相关材料，逾期视作自动放弃。

2. 由学院学办根据奖项名额确定硕士各年级的奖学金名额分

配方案。

3. 学院教育基金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召开评审会议，确定各

年级学生的评定名次，并结合当年教育基金会奖学金的数量、金

额及申请人的意愿确定拟获奖名单。

4. 对拟获奖名单进行全院公示，公示期间内有异议者，采用

书面方式向学院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提出申诉。



5. 公示期满后，研究生按要求填写相关表格，连同证明材料

上交学校。

四、附则

1. 因教育基金会奖学金数量、金额及下达时间等不确定因素

的影响，学院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可根据《评审办法》调整评审

程序。

2. 本条例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生效实施。

3. 本条例由学院学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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